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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信息学院（人工智能学院）2026年 

“硕博连读”研究生选拔考核工作方案 

一、招生指标分配 

1. 硕博连读指标 10个，其中软件工程 5个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5个。 

2. 硕博连读未用完指标可用于“申请-考核”制。 

二、考核总成绩构成及录取规则 

1.考核总成绩构成 

（1）材料审核 

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考生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评审，成绩满分为

100分，低于 60分者，不得进入后续面试环节。 

（2）综合面试 

①思想品德考核 

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考生的思想品德进行考查，思想品德考核结果

不计入总成绩，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 

②英语能力面试 

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考生的英语能力进行考查，时间不少于 5 分

钟，成绩满分为 100分，低于 60分者不予录取。 

③专业综合能力面试 

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专家对考生的专业综合能力进行考查，时间不少于

15分钟，成绩满分为 100分，低于 60分者不予录取。 

（3）考核总成绩 

满分为 100 分，其中材料审核成绩占 30%，英语能力面试成绩占 25%、专业

综合能力面试成绩占 45%。 

2.录取规则 

按一级学科总成绩排序，择优录取。总成绩相同时，专业综合能力面试成绩

高者优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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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流程及要求 

1.学院将组织相关人员对考生申报材料进行审查，申请条件合格者方可进入

复试考核环节。 

2.考核过程中考生应遵守考场纪律，服从考场工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。 

3.考生应携带本人身份证、准考证等有效证件进行考试。 

4.对在“硕博连读”研究生选拔考核中违纪违规或申请材料弄虚作假者，一

经查实，即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

理暂行办法》等规定严肃处理，取消录取资格，记入《考生考试诚信档案》。入

学后 3个月内，学校将按照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有关要求，对所有考

生进行全面复查。复查不合格的，取消学籍；情节严重的，移交有关部门调查处

理。 

四、工作时间表（包括考核时间、地点） 

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

2026.3.12 17:00-18:00 通知学生 8207办公室 

2026.3.14 8:00-9:00 签到 209会议室 

2026.3.14 9:00-12:00 材料审核 209会议室 

2026.3.14 9:00-10:30 思想品德考核 202会议室 

2026.3.14 14:00-15:30 英语能力面试 209会议室 

2026.3.14 14:00-18:00 专业综合能力面试 202会议室 

咨询及投诉电话：029-88309109  常老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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